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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51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吉林高速  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29 

 

关于吉林省科维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

终止 PPP 项目投资暨终止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由于吉林省科维交通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科维公司）参与的 PPP项目

选择社会资本方公开招标终止，科维公司参与 PPP项目投资的事项也因故一并终

止,暨关联交易终止。 

●本次关联交易终止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七次临时会议、2023

年 1月 18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吉林省科维

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参与 PPP项目投资的议案》。 

由于科维公司参与的 PPP项目选择社会资本方公开招标终止，科维公司参与

PPP项目投资的事项也因故一并终止,暨关联交易终止。 

    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为深入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，实现吉林省交通运输的发展目标，吉

林省政府决定实施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、抚松至长白高速公路松江河至长白段及

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伊通至公主岭至农安段 PPP 项目（以下称白临、松长、

长春都市圈西环 3 个高速公路 PPP 项目）。科维公司积极利用公司资质优势，拟

与中铁、中交、明学工程、祥润交通等企业组成联合体，全面参与实施。此项目

采用 PPP 模式中“BOT”的运作方式，吉林省政府授予吉林省交通运输厅作为本

项目实施机构，授权吉高集团作为本项目政府方出资代表，吉高集团与中选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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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本签订《合资经营合同》组建项目公司。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6,000

万元，吉高集团出资金额为 54,857.14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21.43%；

中选社会资本出资金额为 201,142.86 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78.57%，

其中科维公司出资金额为 3,761.37 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1.47%；明

学工程出资金额为 32,460.8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12.68%；祥润交通

出资金额为 5,632万元，持有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2.20%。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投标联合体牵头人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，科维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

参与白临、松长、长春都市圈西环 3个高速公路 PPP项目的投资及施工。 

公司于 2022年 12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22年第七次临时会议、2023

年 1月 18日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吉林省科维

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参与 PPP项目投资的议案》。 

由于白临、松长、长春都市圈西环 3 个高速公路 PPP 项目选择社会资本方

公开招标终止，因此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吉林省科维

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参与 PPP项目投资的事项一并终止。 

二、对公司的影响 

    本项目尚未签署合同，未投入资金。项目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

重大影响。 

三、会议审议的程序 

2023 年 10月 26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3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吉林省科维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终止 PPP 项目投资的议案》，3 名关联董事

回避表决，4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本项议案。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

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于吉林省科维交

通工程有限公司终止 PPP项目投资的议案》为关联交易终止事项，董事会在对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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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议案表决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人数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

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《关于吉林省科维交通

工程有限公司终止 PPP项目投资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,

公司披露的信息以上述媒体为准,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26日 

 

 

 

 
 


